


6. 考慮及酌情通過聘任本公司2013年度外部審計師的議案：
即聘任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和德勤‧關黃陳方
會計師分別為2013年度本公司國內及國際審計師，並授權
由張喜武董事、張玉卓董事、凌文董事及貢華章董事組成
的董事小組決定審計師2013年度酬金。

7. 考慮及酌情通過有關上調本公司與神華集團現有「煤炭互
供協議」截止2013年12月31日交易上限的議案。

8. 考慮及酌情通過本公司與神華集團就「金融服務協議」簽訂
「金融服務協議之補充協議」及其內有關截止2013年12月31
日上調若干交易上限的議案。

9. 考慮及酌情通過本公司與神華集團簽訂「煤炭互供協議」及
其內有關交易上限的議案。

10. 考慮及酌情通過本公司與神華集團簽訂「產品和服務互供
協議」及其內有關交易上限的議案。

11. 考慮及酌情通過本公司與神華集團簽訂「金融服務協議」及
其內有關交易上限的議案。

12. 考慮及酌情通過有關變更部分A股募集資金投資項目的議
案。

特別決議案 贊成（附註4） 反對（附註4)

13. 考慮及酌情通過有關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的修正案（其詳情
載於本公司於2012年8月24日刊發的公告及2013年4月9日
刊發的通函），及授權由張喜武董事、張玉卓董事及凌文
董事組成的董事小組在通過本決議案後報請核准公司章程
的過程中，根據相關監管機構不時提出的修改要求，對本
公司章程修正案做其認為必須且恰當的相應修改。

14. 考慮及酌情通過：－
(1) 批准授予董事會一般授權，授權董事會根據市場情 

況和本公司需要，決定單獨或同時配發、發行及處 
理不超過於本決議案獲股東周年大會通過時本公司 
已發行內資股（A股）或境外上市外資股（H股）各自
20%之新增股份。根據中國境內相關法律及法規， 
即使獲得一般授權，如果發行新內資股（A股），仍 
需再次就增發內資股（A股）的具體事項提請股東大 
會審議批准。

(2) 授予董事會的具體授權內容包括但不限於：－
(i) 制定並實施具體發行方案，包括但不限於擬發 

行的新股類別、定價方式和╱或發行價格（包括
價格區間）、發行數量、發行對象以及募集資金
投向等，決定發行時機、發行期間，決定是否 
向現有股東配售；

(ii) 審議批准及代表本公司簽署與發行有關的協 
議，包括但不限於配售承銷協議及專業顧問聘 
用協議；



(iii) 審議批准及代表本公司簽署向有關監管機構遞 
交的與發行相關的法定文件。根據監管機構和 
本公司上市地的要求，履行相關的批准程序；

(iv) 根據境內外監管機構要求，對上述第(ii)項和第
(iii)項有關協議和法定文件進行修改；

(v) 聘請與股份發行有關的專業顧問，批准及簽
署發行股份所需、適當或必須的一切行為、契 
據、文件及其他相關事宜；

(vi) 批准本公司在發行新股後，增加註冊資本，對
公司章程有關股本總額、股權結構等相關內容 
進行修改，並履行境內外法定的有關登記及備 
案手續。

上述一般授權將於下列三者最早之日到期（「相關期
間」）：－



(iii) 開立境外股票賬戶並辦理相應外匯變更登記手
續；

(iv) 根據監管機構和本公司上市地的要求，履行相 
關的批准程序。向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備
案；

(v) 辦理回購股份的註銷程序，減少註冊資本，對 
本公司章程有關股本總額、股權結構等相關內 
容進行修改，並履行中國境內外法定的有關登 
記及備案手續；

(vi) 代表本公司簽署及辦理其他與回購股份相關的 
文件及事宜。

上述一般授權將於下列三者最早之日到期（「相關期
間」）：－
(a) 本公司2013年度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
(b) 2012年度股東周年大會、2013第一次A股類別股 

東會及2013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會以特別決議通 
過本議案之日起12個月屆滿之日；或

(c) 股東大會或內資股（A股）股東或境外上市外資股 
（H股）股東類別股東會通過特別決議撤銷或更改本 
議案所述授權之日，

除非董事會於相關期間決定回購內資股（A股）或境外上 
市外資股（H股），而該等回購計劃可能需要在相關期間 
結束後繼續推進或實施。

日期：  股東簽署（附註5） ��
東5


